
立法會：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捍衞新聞自由」議案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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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捍

衞新聞自由」議案的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 

 

  多謝劉慧卿議員就「捍衞新聞自由」提出的議案。 

 

  新聞自由是香港人珍惜的價值，受《基本法》保障，對香港政制的有效運作

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都有關鍵作用。今日同我一齊出席會議的，有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一會的辯論發言，如有涉及《基本法》保障的權利，以及履行公

約等問題，政制局局長會視乎需要作出回應。 

 

  劉議員的議案還提到亞洲電視的一項報道，為準備對此回應，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也有同事出席。不過，我知道立法會在十月十九日的會議上已討論過同一題

目，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當日已向議員講述事件的詳情以及廣播事務管理局

（廣管局）就有關投訴進行調查的進展，並且說明政府不會干預持牌廣播機構的

日常運作。相信今天就不必再重複同一內容。 

 

  劉議員的議案主要針對政府信息的發放和官方活動的採訪安排。這涉及政府

新聞處的職責。由於在政府架構中，民政事務局負責政府新聞處的總體資源調

撥，所以我代表特區政府，先在這裡說明幾點：  

 

  第一，特區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各項政策措施，都希望讓市民大眾知悉、理

解、支持和監督，所以，我們務求通過各種媒體，把政府信息傳遞給市民大眾，

同時致力提供合適的環境，讓新聞業自由發展。行政長官一向要求各政策局和行

政部門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秉持公開、透明的原則，每當有重大政策或措施

出台，或社會發生公眾關心的大事時，都要及時發布官方資訊。政府經常舉行記

者招待會，官員亦往往在公開場合回答記者的提問，以至出席電台和電視台的訪

問節目，講解政府政策。政府亦每日發放大量新聞稿，讓公眾了解施政的各方面，

像去年就發放超過４萬份中、英文新聞稿、和近５千張圖片。 

 

  政府發放資訊，必須依靠大眾媒體把信息傳遞予廣大市民，所以政府新聞處

一向把傳媒視為合作伙伴，積極為傳媒提供方便，絕對無意、也不可能取代傳媒

的角色。去年政府就回應傳媒查詢近１００萬次，官員會見傳媒超過１０００多

次。 



 

  第二，政府新聞處秉持開放及公平的原則，致力為傳媒採訪官方活動提供方

便，根據採訪需要、場地條件、保安考慮等，力求容納最多數目的媒體到場採訪；

如果受現場條件限制，亦會盡量安排傳媒自願聯合採訪。 

 

  對於國家領導人或外國政要訪港活動，我們既要尊重保安要求，也要同時兼

顧本地、內地及海外媒體的採訪需要，場地的容納限度因而更具挑戰性。總的來

說，傳媒採訪官方活動的安排，要根據每次不同活動的具體實際情況，盡可能令

各方滿意。我們希望各方以互相尊重的態度，理解彼此工作上的需要，共同維護

香港的新聞自由，做好報道工作。 

 

  大眾傳媒的採訪報道，與政府發放的影片或稿件，都是公眾資訊的一部分，

可以並存。商營傳媒由於篇幅、時間等限制，加上不同觀點與角度，難免各有取

捨。政府發放的信息則力求回應社會整體利益。有許多實例，說明政府發放的資

訊受到傳媒和公眾的歡迎。像最近政府新聞處派員去到粵北韶關，報道在當地做

義務教育工作的香港青年服務團十五位成員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就有多家傳媒引

用。所以，在議會裏，無必要把官方影片和稿件都稱為「鱔片」、「鱔稿」，如此

不僅曲解了政府新聞處的服務，對採用的傳媒和觀看的公眾也未夠尊重。 

 

  第三點，新聞從業人員也都知道，採訪報道包括多種方式，有指名道姓的直

接引述，也可以根據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我剛才已講了政府經常舉辦記

者招待會，各部門首長作為代表部門的發言人，經常到議會解說政策，也出面會

見記者。在首長以下，各部門有不少同事參與政策的制訂，他們了解政策措施的

來龍去脈、重點優次、牽連影響等。政府有政策出台時，會安排背景簡介會，與

新聞界交換意見，由部門首長或別的同事出席，協助傳媒進一步了解政策背後的

理念。這種安排有較大的互動性，有助傳媒深入了解政策內容和細節，所以是受

歡迎的。一般而言，傳媒多以不具名的方式報道，這也是新聞業通行的做法，無

必要視之為別具用心的「吹風會」。 

 

  主席，我就先談這三點，期待聽取議員的發言，再作回應。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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